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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康市汉阴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用工专项执法检

查，指导企业遵守各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欧德水 摄

百事通先生：
离职时跟原公司因经济补偿金问题发生纠

纷，我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
由于对仲裁结果不服，我想向法院提起诉讼。可
公司称我与其在劳动合同中已经约定“员工就履
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均不得起
诉”，因此，我失去了起诉的权利。

请问：该说法对吗？
读者 刘莉莉

刘莉莉同志：
该说法是错误的。即使你与公司有上述约

定，你仍享有起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当
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
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因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以
及应否支付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发生的纠纷；（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
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抵押物发生的
纠纷，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
系等移转手续发生的纠纷；（五）劳动者以用人
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六）
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
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
和其他社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纠纷；（七）劳动
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
伤保险待遇发生的纠纷；（八）劳动者依据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
偿金发生的纠纷；（九）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发生
的纠纷。”

依据上述规定，只要属于以上所列情形之一，
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便享有法定的起诉权。因此，本

案所涉合同约定
是对你诉权的剥
夺，是违法的。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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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科林）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建筑分
公司今年将持续探索完善工作考核机制。3月 4
日，该公司 2021年职工民主管理大会指出，将不
断优化工资结构，制定出适合各岗位需求的工作
考核制度，彻底堵住“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
一个样”的管理漏洞。

据了解，该公司将坚持“一岗一薪，岗变薪变”
的基本薪金分配原则。充分发挥薪金的杠杆调节
作用，对在岗位上有建树、有能力、有贡献的职工，
不论身份、不谈资历，通过绩效系数的及时调整和
工作岗位的变动，达到以薪留人的目的。

此外，该公司为职工足额缴纳“五险二金”，并
公开缴纳比例及各项具体数额。2021年职工养
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大
额互助医疗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五险
二金”全年个人和企业共缴纳了 546.37万元。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五险二金”直接关系到每位
职工的切身利益，是职工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通
过大会向职工明确公开，旨在使职工享有充分的
知情权，诚恳接受职工的监督。

据悉，该公司去年累计完成施工产值达年初
计划的101％，再创历史新高。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建筑分公司

优化工资结构 让“干多干少不一样”

单位不支付生育津贴——违法！

3月 6日，在第 112个国际妇女节来
临之际，关于女职工权益保障方面的相
关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为此，记
者采访了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清，就女职工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等相
关法律政策，请她进行了解答。

“女职工在生育保险等权益受到侵
害时，能真正利用法律武器维权的不
多。”李清说，“主要原因是许多女职工
对法律、政策不了解。”

她介绍了这样一则案例：张某于2012
年8月30日入职某学校，岗位是教师，月
平均工资为 7380.5元。2018年 10月 24
日，张某剖宫产生育一女并开始休产假至
2019年 2月 13日。2019年 2月 14日至
2019年8月29日张某请事假。2019年 2
月 26日社保经办中心将张某的生育津
贴 14533.82元转至学校账户，但学校并
未向张某支付。2019年11月21日，学校
通知张某解除劳动关系。后张某起诉，
要求：1.学校支付生育津贴14533.82元。
2.学校支付产假工资的差额13264.28元
及 2019年 2月 14日至 2019年 4月 24日
的产假工资17220元。此案经过劳动仲
裁、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决：

1. 学 校 向 张 某 支 付 生 育 津 贴
14533.82元。

2.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本案张某剖宫产生育一女，享有自
2018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止的法定产假 113天，其应得工资为
27419.06 元（7380.5 元 × 12 个月 ÷ 365
天×113 天）。陕人社发［2018］15 号
《关于将生育津贴纳入生育保险支付
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女
职工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经办机构转

入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发放。生育
保险经办机构拨付的费用不足以支付
本人工资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
足。社保经办中心已将生育津贴
14533.82元转入学校，故学校还应向张
某支付 2018年 10月 24日至 2019年 2月
13 日 的 产 假 工 资 差 额 12885.24 元
（27419.06元-14533.82元）。

另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合法
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
产假六十天。女职工参加孕前检查的，
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十天。
故学校还应支付张某 2019年 2月 14日

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期间的产假工资
16985.26元（7380.5元×12个月÷365天×
70天）。

李清表示，生育津贴制度设立的目
的是为了保障女职工生育子女休产假
期间工资收入不降低，因此这个工资收
入指的是女职工未生育前的月平均工
资收入，而不是用人单位对女职工工资
收入拆解后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等单
一名目。

李清特别提醒用人单位及女性职
工应提升法律意识，对其享受合法正当
权益要全面了解。用人单位应根据法
律规定，保障女性职工合法权益，不能

把产前检查、产假、哺乳假等计为病假、
事假、缺勤或旷工，应当将前述期间算
作劳动时间，按照劳动合同正常支付劳
动报酬，合理安排孕期、哺乳期女性职
工工作及获得劳动报酬、平等就业等权
利。女性职工也应及时与用人单位加
强沟通，协商岗位调整及请假事宜，为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按照单位的规定提
前请好假、若需延长假期应尽快报告延
期原因，除履行单位内部请假手续外，
怀孕女职工也应留存相关就医单据备
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如面临不合理
待遇，可依法提起诉讼。

□本报记者 牟影影

“正月过完，我和工友去工地干活，
发现不让我们干了，已经有新的工人
接替。我们想讨要从去年到现在未结
的工资，可跑了好多次，对方一直推脱
说没钱。”从汉中来西安务工的小肖很
是发愁，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 14名外
来务工人员。由于工资一直被拖欠，
他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工资讨不来 他们为生计发愁

2 月 28 日，小肖向笔者求助——
2021年 8月，他和一家名为“诚诚劳务”
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到地铁 13号
线摆旗寨站附近的中天峯悦项目部做
木工，为楼体制作门窗等模板，直至去
年 12月受疫情影响停工。“干活期间，
工地每个月给我们发 4000 元的生活
费，但是每月 1万多元的工资一直没有
结算。过年前，有一部分工人向项目部

讨要工资，对方给每人结了两三万元，
但是还有 15人的工资没有给，一共有
26万多元，我自己的就有 3万多元。”小
肖说，等过完年，他和做木工的工友们
来工地准备上班，却被工地告知“不用
来了”。小肖看到，已经有新的工人接
替了自己的工作。

工作没了，郁闷的小肖便打算找工
地结算工资，可是项目经理却以“没钱”
的说辞将他们打发走。从2月中下旬至
今，小肖和工友们一共去找了三四次，
每次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复。

“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打
工的都指望着工资养家糊口呢，可是去
年的工资都讨不回来，我们都为生计发
愁。”小肖说，自己目前在未央区租住，
年后一直忙着讨薪，也没活儿干，生活
上捉襟见肘。不得已，小肖和工友向西
咸新区秦汉新城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被
欠薪一事。

劳动监察大队已受理投诉

3月1日上午，笔者联系了中天峯悦
项目部，一位姓张的项目经理表示，正月
十三他就多次联系包工头让小肖和其他
工人复工，但人一直没到岗，为了不耽误
工程进度，才请了新的木工。至于迟迟
未结清工人工资，是因为他们就欠款金
额未达成一致。“工人是通过包工头和劳
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包工头口头给
工人们承诺每平方米25元（木工工资按
平方米计算），实际上是每平方米24元，
一些条件跟我们项目部还存在争议。我
们和工人们商量过，但没商量成，所以没
有结算的金额我们还需要核算。”该项目
经理说，再加上刚复工不久，项目还没有
产值，因此的确没钱给工人们结算。

小肖和工友们被拖欠的工资何时
能要回来？笔者联系了秦汉新城劳动

监察大队。监察员杨喆告诉笔者，目
前，劳动监察大队已经受理了肖先生和
其工友的投诉，接下来他们会对具体情
况和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询问、调查，明
确案件情况，等确定责任之后再责令相
关单位支付工人工资。案件复杂程度
不同，一般来说需要1至3个月的时间。

该项目经理也表示，知道了工人向
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事，他们会配合调
查，等调查结束，确定了欠薪金额，该发
多少就发多少。

欠薪问题时有发生，笔者在此也提
醒大家外出务工时，一定要记得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为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保
障上个“保险”。遇到欠薪问题，不要急
躁，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监察机构投
诉，也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向所在区
县工会部门反映，及时依法理性维权。

□袁玥 任可欣

小肖和工友返岗复工发现“被炒”，讨要工资，项目经理却说“没钱”——

15名务工人员的工钱何时能结算

生育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是
国家通过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
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
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
会保险制度，国家或社会对生育的职工
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的社
会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待遇的种类：
1.生育津贴。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

资=生育津贴。
2. 生育的医疗费用。女职工妊娠

期、分娩期、产褥期内，因生育发生的医
疗费用（包括产前检查费、接生费、手术
费、住院费及药费），符合生育保险医疗
服务范围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3.因施行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手术
发生的医疗费用。职工因施行国家规

定的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医疗费用，符
合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的，由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

生育津贴的发放标准：
1.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本人当年

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由生育保险基
金全额计发。

由生育保险支付生育津贴的条件：
参保女职工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满12个
月；个人连续缴费记录不满12个月的，由
用人单位垫付其生育津贴，连续缴费满
12个月以后再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西安市生育津贴的标准：女职工享
受的生育津贴=日津贴×产假天数。

日津贴：以女职工生育或流产时所
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乘
以12（月份）除以365（天数）。

2.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
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产假前工资：产假前女职工正常提供

劳动情况下的平均工资，包括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岗位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发放天数：同参加生育保险应发放
的天数。

哺乳假：
哺乳假属于协商假期，并非强制

性，必须在单位确因特殊情况无法保证
哺乳时间并提供哺乳条件的情况下，与
单位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才可享受。

女职工生育孩子满一周岁前，所在
单位确因特殊情况无法保证哺乳时间
并提供哺乳条件的，经单位与本人协
商，可以给予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哺乳
假，哺乳假期间比照生育津贴标准发
给津贴，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
算工龄。

本报讯（记者 王何
军）两面锦旗、一封感谢
信及发自肺腑的笑声，让
省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瞬
间温暖了许多……2 月
28日 9时许，家住西安市
长安区杜曲街道的尚某，
换乘多趟公共交通工具，
辗转来到位于莲湖路的
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
只为专程感谢为她追回8
万元社保待遇的工会干
部和律师们。

“谢谢咱的工会干部
和律师，是你们让我对生
活重拾信心，我一下子
释怀了，将在新的岗位
继续奉献力量！”尚某把
两面锦旗、一封感谢信
交到工会帮扶干部手
中。她紧紧握住他们的
手，一改往日的沉闷，笑
得很爽朗……

5年前，尚某在某省
属公办职业技术学院担
任了图书管理员 12 年，
因单位原因缺失社保，导
致她无法享受该有的退
休待遇。

此前，尚某曾通过劳
动仲裁确认了与用人单
位的劳动关系事实，但责
任单位却借助政策衔接
错位空档，拖延长达两年
多，一直不履行给尚某补
办社保手续的义务。

“几年来，我在原单
位、省仲裁委、社保局及
市、区两级法院奔波数次，
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最
后是省总工会为我提供法
律援助，帮我追回了社保
待遇！”尚某说。

据悉，此前，陕西职
工帮扶服务中心（省总工会信访室）收到尚某请求后，经认真分析研
判，接受了她的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余伟安代理其
社保索赔的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其间，职工帮扶服务中
心几次组织专案研讨，开拓律师办案思路。

“经我们多方调查取证，责任单位主动提出调解意见，双方在
法院主持下达成了和解协议。去年 12月 1日，长安区人民法院发
出《民事调解书》：由某学院支付尚某社保待遇 8万元。”办案律师
苏莲莲说。

该案虽然一波多折，但在工会组织的鼎力帮助下，最终在法律
框架内取得了令劳动者比较满意的结果。

“社会保险是劳动关系矛盾的热点问题，尽管该案有种种因素
干扰，但我们工会法律援助部门和工作人员锲而不舍地为劳动者
提供维权服务并取得较好的结果，这是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也彰
显了工会为职工维权的服务理念！”省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副主任杜
佳鹏说。

本报讯（薛涛） 3月 1日，
商洛市商南县试马镇观音堂村
农民工叶师傅，怀着感激的心
情送给县总工会一面锦旗，感
谢他们利用“互联网+”，让职工
维权实现“零跑腿”。

半年前，因缺乏法律知识，
盲目讨薪半年无果、正准备放
弃的叶师傅，偶然从微信平台
了解到商南县总工会在西安商
会建立了农民工维权服务站，
专门为在西安务工的商南籍农
民工维权。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他拨打了服务电话，没想
到县总工会工作人员热情接
待。不但工作上很专业而且有
耐心，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的
基础上，及时联系县总工会法
律顾问严良杰律师为叶师傅
提供法律援助，在不收取任何
费用的情况下，按时参加仲裁
开庭，经西安市未央区劳动仲
裁委员会调解拿到在港务区
务工工资 1.8万元。

事后叶师傅激动地说：“先

前的讨薪之路只能用心酸来表
达，我冤枉钱没少花、冤枉路没
少跑，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
法。没想到在网上找到了

‘家’，你们就像家人一样给我
出主意、想办法、提供帮助，真
是我的亲人呐！”

据了解，近年来，商南县总
工会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职工维权、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突破口，不
断拓宽服务平台、服务方式和
服务水平，持续加强网上工会、
智慧工会建设，聘请专业律师，
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以
及送法进企业、进班组、进校
园、进村、进社区等活动，并在
工会微信平台开设了在线咨
询、政策法规、法律援助、心理
咨询等栏目，职工可以通过微
信平台提出法律咨询和援助申
请，依法有力地维护职工的合
法权益，真正实现了“互联
网+”服务职工“零门槛”“零距
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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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实现职工维权“零跑腿”

商南县总工会

尚女士尚女士（（左三左三））送来锦旗和感谢信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相关链接■

律师：女职工应提升法律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